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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第一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

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6月9日以现场及网络方式召开，持有人应参会1,500人，实际参会1,

372人， 代表员工持股计划份额68,829.32万份， 占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

98.33%。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

计划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经审议，《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之规定，持有人会议表决如下：

同意68,829.32万份，占出席会议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份额的100%；反对0份；弃权0份。

二、审议通过《关于授权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监督员工持股计划日常管理

等相关事项的议案》

经审议，根据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对员工持

股计划负责，是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管理机构，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现授权管理

委员会：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进行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认购、授予登记事宜；

（4）代表全体持有人（本持股计划载明自愿放弃的除外）行使股东权利包括提案权、

表决权；

（5）负责与专业咨询机构的对接工作；

（6）代表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7）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归属事宜及对应的权益分配；

（8）决策员工持股计划被强制转让份额的归属；

（9）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继承、转让登记；

（10）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本授权有效期自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第一次会议批准之日起至公司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终止之日止。

持有人会议表决如下： 同意68,829.32万份， 占出席会议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份额的

100%；反对0份；弃权0份。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杨凤艳、贺晓雪、马縻青、战慧梅、李少华为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委员。 上述委员未在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职务，与持有上市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前述主体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持有人会议表决如下：

杨凤艳：同意64,892.28万份，占出席会议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份额的94.28%；

贺晓雪：同意62,524.55万份，占出席会议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份额的90.84%；

马縻青：同意61,271.86万份，占出席会议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份额的89.02%；

战慧梅：同意58,704.53万份，占出席会议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份额的85.29%；

李少华：同意57,321.06万份，占出席会议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份额的83.28%。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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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

完成暨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3日召开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及2023年6月8日召开的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以下简称“《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同意公司成立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总金额不

超过70,000.00万元，股份来源为公司回购股份，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现将公司2023年

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过户情况

1、账户开立情况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前，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完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证券专用账户的开户手续。证券账户名称为TCL中环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号码为0899390603。

2、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情况

根据《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资金总额

上限为70,000.00万元，以“份” 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1元，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份数

上限为70,000.00万份。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认购资金总额为70,000.00万元，实际认购

的份额为70,000.00万份，实际认购份额未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拟认购份额上限。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收入、业绩奖金额度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3、股份来源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标的股份来源为公司根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所回购的公司股份和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所回购的公司股份。

4、非交易过户股份数量和价格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拟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受让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回购的标的股票。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的具体情况如下：

（1） 约92.31万元通过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购买公司2022年已回购的库存股。 公司于

2022年1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1月14日披露的《关于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自首次实

施回购至2022年1月13日，公司已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回购

股份9,515,263股，成交均价为41.09元/股。 公司于2022年9月10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员

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暨实施进展的公告》，回购股份于2022年9月8日非交易过户至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 ，过户数量合计为

9,492,797股，剩余未使用的回购股份为22,466股。据此回购均价计算，本期持股计划可获

得公司2022年已回购库存股股数为22,466股。

（2）约69,907.69万元通过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购买公司2023年已回购的公司股票。 股

票来源为根据公司于2023年3月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所回购的公司股票。 根据公司2023年4月12日披露的《关于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及回购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自首次实施回购至2023年4月11日，

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4,381,400股， 成交均价

为48.65元/股。 据此回购均价计算，本期持股计划可获得公司2023年已回购库存股股数为

14,369,514股。

综上，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可获得已回购库存股股数（即过

户数量）合计为14,391,980股。

5、非交易过户结果

2023年6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票14,391,98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的0.45%）已非交易过户至“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证

券账户” 。 上述股份过户数量和价格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内容一致。

6、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本次非交易过户受让股份锁定期安排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自公司完成标的股票受让之日起设立不少于12个月的锁定期，

锁定期内不得进行交易。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所受让股票的锁定期为2023年6月9日至

2024年6月8日。

二、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认定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中，李东生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沈浩平先生担任公司副

董事长兼总经理，安艳清女士担任公司董事，张长旭女士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

监，赵春蕾女士担任公司职工监事，秦世龙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上述人员

因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构成关联关系，在审议与2023年员工持

股计划相关的事项时已回避表决，但上述人员自愿放弃因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而间接持

有公司股票的表决权，仅保留该等股份的分红权、投资受益权，且承诺不担任管理委员会任

何职务，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在相关操作运行等事务方面将与上述人员保持独立性。

因此，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与上述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亦不存在一致行动计

划。除以上情形外，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亦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此外， 公司现存各期员工持股计划之间独立核算，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与仍存续的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和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

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上市公司权益不予合并计算。

三、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公司实施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财务、会计处理及其税收等问题，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执行。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应依法缴纳由于参加2023年员工持股计

划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 并可选择由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出售相应金额的股票用于抵扣

个人所得税后，将剩余部分股票归属至个人。

四、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后续进展安排

有关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4日披露的《TCL

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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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人民

币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5股。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为3,233,957,499股，剔除回购专户中股份11,886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人民币1.00元（含税），共计派发人民币323,394,561.30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2.5股，共计转增808,486,403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利，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现

金分红总额及转增总股数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

息价格计算时， 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0.999996元/10股计算， 每10股转增股份数应以

2.499990股/10股计算（每10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即0.999996元/10股

=323,394,561.30元/3,233,957,499股*10；每10股转增股份数=转增的总股份数/总股本

*10，即2.499990股/10股=808,486,403股/3,233,957,499股*10）。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9999）/（1+0.249999）元/股（以上计算结果

直接截取小数点后六位，不四舍五入）。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公司于2023年4月18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

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人民币1.00元（含税）；不送

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5股。若公司股本总额在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分

配方案实施期间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转增）总

额。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今，因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行权，公司总股

本变动至3,233,957,499股。 公司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调整后

的分派方案如下：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233,957,499股剔除回购专户中股份11,886股后的

3,233,945,6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元（含税），共计派发

人民币323,394,561.30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5股，共计转增808,

486,403股。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

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233,957,499股， 剔除回购专户中股份11,886股后的3,233,

945,6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

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5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前本公司总股本为3,233,957,499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后总股本增至4,042,443,902股。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3年6月15日，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2023年6月16

日。 本次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3年6月1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6月1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1、本次转增的股份将于2023年6月1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增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增总数与本次转增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6月16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证券账户号码 股东名称

080****937 TCL科技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080****006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3年6月9日至股权登记日：2023年6月15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

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资本公积转增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60,599 0.08% 615,149 3,075,748 0.08%

无限售条件股份 3,231,496,900 99.92% 807,871,254 4,039,368,154 99.92%

总股本 3,233,957,499 100.00% 808,486,403 4,042,443,902 100.0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4,042,443,902股摊薄计算，2022年年度全面摊薄

每股收益1.6868元/股。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3,233,957,499股，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

为11,886股，因公司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利，根据股票市值不

变原则，现金分红总额及转增总股数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099999元/股计算， 每股转增股份数应以

0.249999股/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0.099999元/股=323,394,

561.30元/3,233,957,499股；每股转增股份数=转增的总股份数/总股本，即0.249999股/

股=808,486,403股/3,233,957,499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

记日收盘价-0.099999）/（1+0.249999）元/股。

2、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处于期权行权期，激励对象自本次权益分派申请日

至股权登记日期间已暂停自主行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行权数量将进行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具体内容公司将

会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八、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机构：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地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南道10号

3、咨询联系人：秦世龙、蒋缘

4、咨询电话：022-23789787

5、咨询传真：022-23789786

九、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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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9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10名，实际出席的董事10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控股股东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刘

阳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刘阳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本人已作出书面承诺，将参加上海证

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刘阳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得无异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关于续聘常年法律顾问的议案

同意续聘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为公司2023年度法律顾问,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关于召开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2023年6月27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6月20日。 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23-023号）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以上第1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日

附件：

刘阳先生简历

刘阳，男，汉族，1980年1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省会计

领军人才、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郑州市人才专家库专家。刘阳先生长期关注资本市场发展动态，一直致

力于公司内部控制与精益管理、财税数字化与业财融合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拥有较为丰富的公司财务治

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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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6月2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6月27日15点30分

召开地点：公司机关2号楼2楼东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6月27日

至2023年6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刊登在2023年6月10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03 大有能源 2023/6/2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现场登记

1、登记时间：2023年6月26日（星期一）上午9:00—11：00，下午15：00—17：00；

2、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部（河南省义马市千秋路6号）。

（二）通讯方式登记

1、登记方式：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传真方式登记时间为2023年6月26日9：00—17：00；信函方式登记时间（以到达本地

邮戳日为准）不晚于2023年6月26日17:00。

（三）登记手续

1、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委托人身份证

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上海股票账户卡。

2、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盖

章）、上海股票帐户卡；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委托。

六、 其他事项

1、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2、与会股东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3、联系方式

电话：0398—5888908

传真：0398—5897007

邮编：472300

联系人：董海、李玉飞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6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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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6月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中路58号荣昌生物

三期6134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普通股股东人数 2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5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56,048,48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56,048,483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98,184,964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7,863,5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7.045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7.0450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4135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63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合称“本次股东大

会”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全部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

董事长王威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与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046,983 99.9994 0 0.0000 1,500 0.0006

其中：A股 198,184,9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

股（H�股）

57,862,019 99.9974 0 0.0000 1,500 0.002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046,983 99.9994 0 0.0000 1,500 0.0006

其中:A股 198,184,9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

股（H�股）

57,862,019 99.9974 0 0.0000 1,500 0.002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046,983 99.9994 0 0.0000 1,500 0.0006

其中:A股 198,184,9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

股（H�股）

57,862,019 99.9974 0 0.0000 1,500 0.002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046,983 99.9994 0 0.0000 1,500 0.0006

其中:A股 198,184,9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

股（H�股）

57,862,019 99.9974 0 0.0000 1,500 0.002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046,983 99.9994 0 0.0000 1,500 0.0006

其中:A股 198,184,9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

股（H�股）

57,862,019 99.9974 0 0.0000 1,500 0.002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3年度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046,983 99.9994 0 0.0000 1,500 0.0006

其中:A股 198,184,9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

股（H�股）

57,862,019 99.9974 0 0.0000 1,500 0.0026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046,983 99.9994 0 0.0000 1,500 0.0006

其中:A股 198,184,9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

股（H�股）

57,862,019 99.9974 0 0.0000 1,500 0.0026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046,983 99.9994 0 0.0000 1,500 0.0006

其中:A股 198,184,9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

股（H�股）

57,862,019 99.9974 0 0.0000 1,500 0.0026

9、议案名称：《关于增发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3,330,381 95.0329 12,716,602 4.9665 1,500 0.0006

其中:A股 197,945,528 99.8792 239,436 0.1208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

股（H�股）

45,384,853 78.4343 12,477,166 21.5631 1,500 0.002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王威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52,247,548 98.5155 是

10.02 《选举房健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53,128,816 98.8597 是

10.03 《选举何如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53,060,241 98.8329 是

10.04 《选举林健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49,814,211 97.5652 是

10.05 《选举王荔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250,092,507 97.6739 是

10.06 《选举苏晓迪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253,060,274 98.8330 是

1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郝先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56,032,908 99.9939 是

11.02 《选举马兰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56,032,908 99.9939 是

11.03 《选举陈云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56,032,908 99.9939 是

12、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任广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43,984,323 95.2883 是

12.02 《选举李宇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55,915,582 99.948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5,381,8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续聘2023年度境内外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5,381,8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确认董事薪酬的议案》 5,381,8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01

《选举王威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

5,309,098 98.6485 0 0.0000 0 0.0000

10.02

《选举房健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

5,379,432 99.9554 0 0.0000 0 0.0000

10.03

《选举何如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

5,379,432 99.9554 0 0.0000 0 0.0000

10.04

《选举林健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

5,308,292 98.6336 0 0.0000 0 0.0000

10.05

《选举王荔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5,308,292 98.6336 0 0.0000 0 0.0000

10.06

《选举苏晓迪女士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5,379,432 99.9554 0 0.0000 0 0.0000

11.01

《选举郝先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5,379,432 99.9554 0 0.0000 0 0.0000

11.02

《选举马兰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5,379,432 99.9554 0 0.0000 0 0.0000

11.03

《选举陈云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5,379,432 99.9554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 1、2、3、4、5、6、7、8、10、11、12�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审议通过；议案9为特别决议

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第 5、6、7、10、11项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葛娜娜、李明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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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和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公司

于2023年6月9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监事会主席，聘任总经理（CEO）及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等相关议案。 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3年6月9日，公司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累计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产生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具体情况如下：

1、选举王威东先生、房健民先生、何如意先生、林健先生、王荔强先生、苏晓迪女士为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郝先经先生、马兰女士、陈云金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自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王威东先生、房健民先生、何如意先生、林健先生、王荔强先生、苏晓迪女士简历详见附

件一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郝先经先生、马兰女士、陈云金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

（二）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3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产生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席。 具体情况如下：

1、选举王威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2、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6名成员组成，房健民先生、王威东先生、何如意先生、王

荔强先生、苏晓迪女士、马兰女士。 其中房健民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 3�名成员组成，马兰女士、王威东先生、郝先经先生。 其

中马兰女士为主席（召集人）；

（ 3）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由 3� 名成员组成，郝先经先生、王荔强先生、陈云金先生。

其中郝先经为主席（召集人）；

（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3�名成员组成，陈云金先生、林健先生、郝先经先

生。 其中陈云金先生为主席（召集人）。

其中，提名委员会、审核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

立董事担任主席（召集人），且审核委员会主席（召集人）郝先经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日为止。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情况

（一）监事选举情况

2023年6月9日，公司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累计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任广

科先生、李宇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已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壮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任期自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任广科先生、李宇鹏先生简历详见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李壮林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三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2023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任广科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日为止。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3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CEO）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具体情况如下：

1、聘任房健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CEO）；

2、聘任何如意先生为公司首席医学官；

3、聘任温庆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4、聘任李嘉先生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兼联席公司秘书。

房健民先生、何如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温庆凯先生、

李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五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其中，董事会

秘书温庆凯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其任职资格已经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发表了一

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3�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梁玮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梁玮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梁玮先生简历详见附件六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五、董事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35-6113681

电子邮箱：rcsw@remegen.com

通讯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烟台开发区北京中路58号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0日

附件一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

1.王威东先生：1959年9月出生，于1982年7月获得黑龙江商学院（现称哈尔滨商业大

学）中药制药专业的工学学士学位。 于1993年3月创办荣昌制药并自其成立起担任董事长

及法定代表人；2013年6月至今担任迈百瑞生物董事；2015年1月至今担任荣昌生物美国董

事；2013年10月至2020年4月担任公司董事，2019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2020年5月

至今担任公司执行董事，主要负责公司的整体管理、业务与战略规划。

2. 房健民先生：1962� 年 5� 月出生， 于1998年5月获得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

（Dalhousie� University）的生物学博士学位，并于1997年至2000年期间在哈佛大学医学

院外科、波士顿儿童医院开展专注于癌症方面的博士后研究。 2011年4月至今担任荣昌生

物美国董事，2013年6月至2020年3月担任迈百瑞生物总裁，2013年6月至今担任迈百瑞生

物董事长，2017年1月至今担任荣昌制药董事，2019年9月至今担任荣昌生物香港董事，

2020年5月至今担任荣昌生物医药上海董事；2008年10月至2020年4月担任公司董事、首

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2020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为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主要负责公司的整体管理、业务与战略规划，并全面负责公司药物研发

工作。

3.何如意先生：1961年3月出生，于 1983�年8月、1986年7月分别获得中国医科大学的

医学学士学位与医学硕士学位 ， 于 1999年 7� 月取得美国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的内科医学博士学位。 1986年7月至1988年3月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内科医生， 1988年3月至1996年6月作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访问学者，1996�年 6�

月至 1999年6月任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霍德华大学医院及附属医院内科医生；1999

年7月至2016年7月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药审中心担任医学主任、 医疗团队负

责人、代理副总监等职务； 2016年7月至2018年10月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现为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的首席科学家； 2018年 10�月至今担任国投招商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医药健康首席科学家； 2020�年 5� 月至今担任公司执行董事、首席医

学官兼临床研究主管，主要负责公司的临床需求、医学支持、临床药理、注册合规、药物安

全、临床研究及统计的管理工作。

4. 林健先生：1955年4月出生， 于1982年1月获得黑龙江商学院 （现称哈尔滨商业大

学） 中药制药专业的工学学士学位。 2008�年 7�月至2019年6月担任公司董事长，2008

年7月至 2020年4月担任公司董事； 2011年11月至2020年6月担任荣昌制药董事；2019年

8月至2020年12月担任瑞美京医药董事；2019年6月至今担任荣昌生物美国董事；2020年5

月至今担任公司执行董事，主要负责公司的整体管理、业务与战略规划。

5. 王荔强先生：1970年7月出生， 于2019年11月获得比利时联合商学院（United�

Business� Institute） 的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2010�年3月至今、2012年11月至今分别担

任荣昌淄博总裁、荣昌淄博董事长， 2012年2月至今担任荣昌制药总裁及董事；2014年12

月至今担任立达医药董事长及总经理； 2020年2月至今担任业达孵化董事长兼总裁；2021

年5月至今担任荣昌制药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2020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6. 苏晓迪女士：1986年6月出生， 于2008年7月获得上海复旦大学的生物科学学士学

位，于2014年5月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威尔医学院的免疫与微生物病原学博士学位， 2014

年6月至2015年3月在美国纽约特种外科医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2015年9月至2017年11�月

担任艾意凯咨询（上海） 有限公司的生命科学顾问；2018年12月至今担任怡道生物科技

（苏州） 有限公司监事；2019年5月至今担任北京罕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 3�

月至今担任典晶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3月至今担任明济生物制药

（北京）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9月担任凌科药业（杭州）有限公司董事； 2017年11月至今

担任礼来亚洲基金执行董事；2020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附件二：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

1.�郝先经先生：1965年10月出生，于1989年7月获得山东财政学院（现称山东财经大

学）的财务学士学位，于1996年7月获得辽宁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自1995年6月起成为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自2000年12月起成为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员； 2008年5�月

至2014年4月，担任浪潮信息（000977.SZ）的独立董事； 2009�年10月至今在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职，现担任济南分所总经理；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担任

华平股份（300074.SZ）独立董事，2019年9月至2020年7月担任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2020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2.马兰女士：1958年9月出生，于1990年获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学位，并于1991年

至1993年期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1993年至1995年期间在美国拜耳公

司制药部研究中心开展博士后研究；1995年12月至今担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2003�

年11月至今担任复旦大学药理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7月至今担任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

院长，并于2019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21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3.陈云金先生：1985年7月出生，于2010年获香港中文大学普通法法学硕士学位；中国

执业律师。 2010年8月至2012年4月任美国Gibson,� Dunn� ＆ Crutcher律师事务所香港

分所律师，2012年4月至2014年1月， 任韩国三星电子香港有限公司法务主任，2014年1月

至2015年9月任香港瑞安建业有限公司法务主管，2015年9月至今任道生国际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务总监，2020年8月至今任合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22年7月至今担任万华禾香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2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

独立董事。

附件三：

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任广科先生：1973年8月出生，于1996年6月获得烟台大学的物理学学士学位。 2014

年2月至2017年5月担任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庭长；2017年6月至2019年4月担任荣昌制药

副总裁及知识产权及法务部经理，2020年6月至今担任荣昌制药董事； 2019年5月至今担

任公司知识产权与法务部副总裁，2020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2.李宇鹏先生：1983年4月出生，于2006年7月获得北京理工大学的计算机工程学士学

位，于2011年7月获得财政部中国财政研究院的金融硕士学位。 2016年12月至今担任国投

创业投资副总裁， 2019�年 6月至今担任四川玖谊源粒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2019�年 8�

月至今担任苏州阿酷育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11月至今担任北京华昊中天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1月至今担任杭州联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3月

至今担任迈百瑞生物监事；2022年12月至今担任通化安睿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20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附件四：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李壮林先生：1974� 年 12� 月出生，于 1997� 年 7� 月获得烟台大学的微生物学学

士学位，于 2006�年 12�月、 2011年 6�月分别获得山东大学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硕

士学位、 微生物学博士学位。 2006�年 5�月至 2011�年 6�月担任山东先声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 7�月至今担任公司生产部副总裁； 2018�年 6�月至今担任赛

普生物监事；2020�年 5�月至今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附件五：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温庆凯先生：1966�年 9�月出生，于 1990�年 6�月获得扬州大学的物理学学士学

位，于 1995�年 5�月获得浙江大学的科技哲学硕士学位。 2004�年 2�月至 2019�年 5�

月担任荣昌制药副总裁， 2016� 年 5� 月至今担任荣昌制药董事； 2010� 年 3月至 2020�

年 6�月担任荣昌淄博董事； 2015�年 10�月至今担任迈百瑞生物董事； 2018�年 9�月至

今担任和元艾迪斯监事； 2020�年 5�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2.李嘉先生：1980�年 5�月出生，于 2003�年 8� 月、 2004� 年 8� 月分别获得美国威

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及会计学硕士学位，于 2009�年 6�月获得美

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4�年 9�月至 2005�年12�月， 先后

担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问、道衡公司（ Duff＆ Phelps）分析师、巴克莱资本集团

分析师； 2008年 6�月至 2015�年 10�月担任摩根史丹利集团副总裁； 2015� 年 10� 月

至 2016�年 6�月担任华兴资本集团董事；2017�年 1�月至 2018�年 4�月担任海隆石油

工业集团董事会秘书兼董事长助理； 2019�年 5�月至 2020�年 2�月担任高盛集团执行

董事； 2020�年 5�月至今担任公司首席财务官兼联席公司秘书。

附件六：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梁玮先生： 1983年12月出生，于2006年7月获得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于

2010年7月获得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2017年8月至2023年5月担任荣昌生物证券与

融资总监，2020年3月至今担任荣昌股权投资管理（烟台）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5月至今

担任上海荣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8月至今担任烟台荣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2023年5月至今担任荣昌生物证券与融资高级总监。

证券代码：688331� � �证券简称：荣昌生物 公告编号：2023-019

港股代码：09995� �港股简称：榮昌生物-B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2023年6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

的通知期限。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与会监事共同推举任广

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荣昌生物制

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

效。 经与会监事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监事会通知期限的议案》

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通知的期限要求，并认可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3票，其中同意票为3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选举任广科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3票，其中同意票为3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6月10日


